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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自然人投资参股公司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法

律法规文件要求，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厚普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

荐机构，对厚普股份的关联自然人投资其参股公司成都鼎安华物联网工程应用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安华”）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1、厚普股份持有鼎安华28%的股份，现鼎安华为了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充分调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及业务骨干的积极性，拟增加注册资本500万元，增

资对象为鼎安华管理层和骨干员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缴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厚普股份持有鼎安华的股份

比例变为18.67%。 

2、根据鼎安华最终确定的增资对象名单，敬志坚先生及黄太刚先生各增资

50万股（增资额75万元）。由于敬志坚先生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担任公司的董

事、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黄太刚先生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担任公司的副总经

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敬志坚及黄太刚为公

司的关联自然人，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除敬志坚及黄太刚外，其他本次增

资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2017年10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

公司增资扩股方案及关联自然人增资参股公司的议案》。 

4、本次关联自然人增资参股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关联自然人增资参股公司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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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敬志坚先生，男，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1998

年7月至 2010年8月曾任成都旭光电子股份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总

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董事、董事会秘书等职务，先后分管旭光股份的行政、生

产、质量和技术；2010年8月至2011年2月任成都华气厚普机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办主任、生产质量总监；2011年2月至2016年4月任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分管公司的生产、质量、人资工作；2016

年4月至2017年9月，任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董事

会秘书；现任鼎安华CEO。 

黄太刚先生，男，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会计学本科学历，会计师，注册

房地产评估师。曾任四川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会计，主办会计，成都豪斯物业发

展公司主办会计，四川锦官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四川鼎天集团

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监事，四川鼎天电子标识技术系统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成都

华气厚普机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2011年6月至2017年5月任成都华气厚

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鼎安华副总经理。 

三、标的公司的情况 

1．基本情况 

鼎安华成立于2011年10月18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

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廖长明，经营范围：研发物联网技术、通讯技术、计算机

网络系统技术；计算机软件设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的除外，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股权结构 

鼎安华的现有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成都安可信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80.00 28.00 

2 四川鼎天电子标识技术系统有限公司 280.00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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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80.00 28.00 

4 廖长明 160.00 16.00 

合  计  1,000.00  100.00 

增资后鼎安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成都安可信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80.00 18.67 

2 四川鼎天电子标识技术系统有限公司 280.00 18.67 

3 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80.00 18.67 

4 廖长明 390.00 26.00 

 敬志坚 50.00 3.33 

 黄太刚 50.00 3.33 

5 鼎安华公司其他管理层及骨干员工 170.00 11.33 

合  计  1,500.00  100.00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计 24,936,519.46  17,369,932.61 

负债总计  4,926,090.76   2,864,714.14 

所有者权益总计 20,010,428.70  14,505,218.47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24,762,744.88 3,136,510.60 

净利润 5,041,963.56  -4,411,350.78 

注：以上数据已经四川同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四川金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四、本次增资的具体方案 

本次鼎安华向管理层和骨干员工定向增资的具体方案如下： 

1、新增股份 

本次增资新增注册资本500万股。本次增资完成后，鼎安华注册资本由

1,000.00万元增加至1,500.00万元。 

2、增资对象 

本次增资对象限于鼎安华公司管理层、骨干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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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资价格 

截至2017年6月30日，鼎安华经审计的每元注册资本对应净资产为1.45元人

民币。本次增资价格为每元注册资本1.50元人民币，认购方式为货币；同时，认

购价格超出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鼎安华的资本公积。 

4、本公司放弃本次同比例增资的优先认缴权。 

五、鼎安华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有利于促进鼎安华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鼎安华管理

人员及业务骨干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

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鼎安华的长远发展，从而促进其快速与持续发展。公司

作为鼎安华的股东亦可以从中受益，这符合公司的整体规划和长远利益。鼎安华

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财务

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六、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除敬志坚先生和黄太刚先生在公司领取工资、薪金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未发生其他的关联交易。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审慎核查，保荐机构对厚普股份的关联自然人投资参股公司的关联交易事

项发表意见如下:  

1、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范运作的要求，同时，在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后，已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批准。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符合相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 

2、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在净资产的基础上由各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3、保荐机构对厚普股份本次关联自然人投资参股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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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自然人投资参股公司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唐  宏                     杜晓希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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